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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893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2 月 22 日 

    討論事項（四） 

司法院函送「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245 條之 1 修正草案，

經羅政務委員秉成等協商竣事，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

案。 

說明： 

  一、司法院函以，為符合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7 號判決意

旨，並完善保障被告及犯罪嫌疑人訴訟權與偵查訊問中辯

護權範圍及所為之限制或禁止暨其救濟等事項，有增修相

關規範之必要，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245

條之 1修正草案，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國防

部、法務部、海委會等相關機關代表，以及全國律師聯合

會、臺北律師公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研商竣事，由

本院以甲、乙案方式會銜。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條文第 70 條之 1： 

１、甲案（司法院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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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乙案（本院版）：對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

法警察所為之處分不服，依法得向該管法院聲請撤銷

或變更者，倘非因過失而遲誤聲請期間，應給予聲請

回復原狀之權利，以周延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處分之救濟程序，爰增訂本條。 

    (二)修正條文第 245 條： 

１、甲案（司法院版）： 

(１)為符合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7號判決意旨，完

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有效辯護之權利，明定辯護

人除有在場、陳述意見之權外，亦得為筆記。 

(２)第2項但書規定：「…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

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易有是否僅得限制或禁

止在場權而不得限制筆記權及陳述意見權之爭議，

爰參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28點

之規定，刪除「在場」二字，以明除可禁止或限制

辯護人在場外，亦可於辯護人在場時僅限制或禁止

辯護人之筆記權或陳述意見權。 

２、乙案（本院版）： 

(１)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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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但書限制或禁止辯護人在場、筆記或陳述意

見之情形，為使法院於其事後救濟時，得完整審查

該限制或禁止處分之合法性，以保障被告之辯護依

賴權，爰參酌法院組織法第92條及第93條規定，建

議增訂第3項，定明第2項限制或禁止事由應記明於

筆錄，包含限制或禁止之原因事實、理由、方式

等，以利被告、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提起救濟時

法院進行事後審查。 

(２)為確保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訴訟權，檢察官、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依第2項但書禁止

辯護人在場致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無其他辯護人在場

陪同，應當場告知其關於第95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之事項，爰建議增訂第4項。 

    (三)修正條文第 245 條之 1： 

１、甲案（司法院版）：依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

決意旨，明定被告、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均得對

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依第

245條第2項但書所為之限制或禁止，向該管法院聲請

撤銷或變更之，並明確規範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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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請撤銷或變更之方式、程序及準用第409條至第

414條、第417條、第418條之程序規定。 

２、乙案（本院版）：第418條第1項係對於第416條之聲

請所為裁定不得抗告之規定，因得否抗告屬救濟之重

要事項，爰建議增訂第4項，定明對於第1項之裁定，

不得抗告。第三項所定準用「第418條」配合修正為

「第418條第2項」。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與司法院會銜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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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

修正草案總說明 

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制定公布，並自

同年九月一日施行以來，歷經數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為完善被告訴訟權之保障與偵查訊問中辯護權範圍

及所為之限制或禁止暨其救濟等事項，有增修相關規範之必要，爰擬具本

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符合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七號判決意旨，並完善保障被告

及犯罪嫌疑人之訴訟權，增訂辯護人於偵查訊問程序中之筆記權。（修

正條文第二百四十五條）（行政院對於第二百四十五條有不同意見） 

二、明定辯護權遭限制或禁止之救濟程序，俾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權

益。（修正條文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行政院對於第二百四十五條之

一有不同意見，另增訂第七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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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甲案：司法院版） 

無 

（乙案：行政院版） 

第七十條之一  第六十七

條至第六十九條之規

定，於遲誤聲請撤銷或

變更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處分

之期間者，準用之。 

 司法院版未規定 

 

行政院意見： 

一、 本條新增。 

二、 對於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司

法警察所為之處分不

服，依法得向該管法

院聲請撤銷或變更

者，例如依修正條文

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對第二

百四十五條第二項但

書之限制或禁止聲請

撤銷或變更，倘非因

過失而遲誤聲請期

間，應給予聲請回復

原狀之權利，以周延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

察官、司法警察處分

之救濟程序，爰增訂

本條。 

（甲案：司法院版）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

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

官、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

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

在場，並得筆記及陳述

意見。但有事實足認其

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

滅、偽造、變造證據或

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

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

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辯護人，得於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時在場，並得

陳述意見。但有事實

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

家機密或有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

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

人名譽之虞，或其行

一、 為符合憲法法庭

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

七號判決意旨，完善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

有效辯護之權利，明

定辯護人除有在場、

陳述意見之權外，亦

得為筆記之行為。至

若錄音、錄影等重現

詢、訊問現場之科技

方法，則因其可能包

含完整之他人或案件

資訊，並易於複製、

流通，導致他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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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

序者，得限制或禁止

之。 

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司

法警察、辯護人、告訴

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

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

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

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

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

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

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

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以外之人員。 

偵查中訊問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

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

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

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偵查不公

開作業辦法，由司法院

會同行政院定之。 

 

 

 

 

 

 

 

 

 

（乙案：行政院版）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

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之辯護人，得於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

嫌疑人時在場，並得

筆記及陳述意見。但

有事實足認其有妨害

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

秩序者，得限制或禁

止之。 

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辯護人、

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

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

務之人員，除依法令

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

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

者外，偵查中因執行

職務知悉之事項，不

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

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

外之人員。 

偵查中訊問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時，應

將訊問之日、時及處

所通知辯護人。但情

形急迫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偵查不公

開作業辦法，由司法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法益受損及偵查程序

保全犯人或證據之困

難，且增加犯人勾串

之風險認定，而無益

於被告、犯罪嫌疑

人，此即非前揭筆記

權之範圍。於此情

形，詢、訊問者亦得

依現行第二百四十五

條第二項但書限制或

禁止之，併此敘明。 

二、 第二項但書規

定：「…其在場有妨

害國家機密或…足以

影響偵查秩序

者…」，易有是否僅

得限制或禁止在場權

而不得限制筆記權及

陳述意見權之爭議，

爰參酌檢察機關辦理

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

項第二十八點之規

定，刪除「在場」二

字，以明除可禁止或

限制辯護人在場外，

亦可於辯護人在場之

情形下，僅限制或禁

止辯護人之筆記權或

陳述意見權，以兼顧

實務需求。 

三、 第一項、第三項

至第五項未修正。 

行政院意見: 

一、 參酌憲法法庭一

百十一年憲判字第七

號判決意旨，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於偵查中

所應享有之受有效協

助與辯護之權利，除

辯護人之選任權外，

包括辯護人在場權、

筆記權及陳述意見權

等偵查中辯護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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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密或有湮滅、

偽造、變造證據或勾

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

他人名譽之虞，或其

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

查秩序者，得限制或

禁止之。 

前項限制或禁止

事由應記明於筆錄。 

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依第二項但

書禁止辯護人在場，

致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無其他辯護人在場陪

同，應再行告知第九

十五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三款之事項。 

檢察官、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

司法警察、辯護人、

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

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

務之人員，除依法令

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

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

者外，偵查中因執行

職務知悉之事項，不

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

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

外之人員。 

偵查中訊問被告

或犯罪嫌疑人時，應

將訊問之日、時及處

所通知辯護人。但情

形急迫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偵查不公

開作業辦法，由司法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

民訴訟權，係在保障

人民於其權利遭侵害

時，有請求法院救濟

之權利。基於有權利

即有救濟之憲法原

則，人民權利遭受侵

害時，必須給予向法

院提起訴訟，請求依

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

判，以獲得及時有效

救濟之機會。是於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依第二項但書限制

或禁止辯護人在場、

筆記或陳述意見之情

形，為使法院於其事

後救濟時，得完整審

查該限制或禁止處分

之合法性，以保障被

告之辯護依賴權，爰

參酌法院組織法第九

十二條及第九十三條

規定，增訂第三項，

定明第二項限制或禁

止事由應記明於筆

錄，包含限制或禁止

之原因事實、理由、

方式等，以利被告、

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

人提起救濟時法院進

行事後審查。 

二、 為確保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之訴訟權，

檢察官、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或司

法警察依第二項但書

禁止辯護人在場致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無其

他辯護人在場陪同，

因其受憲法保障之防

禦權行使將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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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之權益，應當場

告知其關於第九十五

條第一項第二款、第

三款之事項，爰增訂

第四項。 

三、 第一項未修正；

第三項至第五項移列

為第五項至第七項，

內容未修正。 

（甲案：司法院版） 

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  被

告、犯罪嫌疑人及其辯

護人，對於前條第二項

但書之限制或禁止不服

者，得向該管法院聲請

撤銷或變更之。 

前項聲請期間為十

日，自為限制或禁止之

日起算，其為送達者，

自送達後起算。法院不

得以已執行終結而無實

益為由駁回。 

第四百零九條至

第四百十四條、第四

百十七條、第四百十

八條規定，於本條準

用之。 

 

 

 

（乙案：行政院版） 

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  被

告、犯罪嫌疑人及其辯

護人，對於前條第二項

但書之限制或禁止不服

者，得向該管法院聲請

撤銷或變更之。 

前項聲請期間為

十日，自為限制或禁

止之日起算，其為送

達者，自送達後起

算。法院不得以已執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憲法法庭一百

十一年憲判字第七號

判決意旨，明定被

告、犯罪嫌疑人及其

辯護人，均得對於檢

察官、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依第二百四十五條

第二項但書所為之限

制或禁止，向該管法

院聲請撤銷或變更

之，並明確規範被

告、犯罪嫌疑人或辯

護人聲請撤銷或變更

之方式、程序及準用

第四百零九條至第四

百十四條、第四百十

七條、第四百十八條

之程序規定，爰增訂

本條。 

行政院意見： 

考量司法院版之第三項乃

準用第四百十八條規定，

惟第四百十八條第一項係

對於第四百十六條之聲請

所為裁定不得抗告之規

定，因得否抗告屬救濟之

重要事項，爰增訂第四

項，定明對於第一項之裁

定，不得抗告。第三項所

定準用「第四百十八條」

配合修正為「第四百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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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終結而無實益為由

駁回。 

第四百零九條至

第四百十四條、第四

百十七條、第四百十

八條第二項規定，於

本條準用之。 

對於第一項之裁

定，不得抗告。 

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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